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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者受损，电商平台有权直接使用商家的保证金赔付；平

台有义务对商家发布的所有商品、服务类产品信息建立检查监控

制度……昨天，市工商局对外发布《北京市网络商品交易平台服务

合同》示范文本，并从 11月 1日开始正式使用。这也是全国首个

网络商品交易平台服务合同示范文本。 

此前国内电商平台无规范性、统一性的合同文本，易造成合

同不合规等问题。今年 3月起，市工商局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

组织专门力量深入行业内有代表性的 14家电商平台展开调研，收

集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合同文本，对文本的合法性、

公正性、可行性、实用性等进行论证研判，并通过社会广泛征求

意见，最终形成了网络商品交易示范文本。 

记者注意到，网络商品交易示范文本中明确了消费者权益保

证金和先行赔付制度，约定了对消费者权益保证金提取数额、管

理、使用和退还办法等问题。平台内商家与平台签订合同时，需

要缴纳相应金额的消费者权益保证金，用于支付因商家违约造成

消费者的赔付或损害赔偿。平台应当保证此保证金安全且不可挪

作他用，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开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611


